
屏東縣萬丹鄉第十七屆鄉長暨第二十屆鄉民代表、村長選舉選舉公報
（第二選區） 屏東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全
鄉

壹、萬丹鄉鄉長選舉候選人

政 見號 次 相 片●●●選舉區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
薦

之
政

黨

學 歷 經 歷

2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40
年
12
月
14
日

中
國

國
民

黨

楊
武

勝

1. 萬丹鄉公所技士、秘書。

2. 萬丹國小家長會會長。

3. 萬丹象棋協會一、二屆創會理事

長。

4. 不動產經紀人特考及格。

萬丹國小、明正初中、屏

東中學、逢甲大學水利工

程學系畢業。

1.善用台糖土地、富裕萬丹，創造萬丹鄉民福利。

2.整修拓寬公墓內已遷葬之道路，以便利掃墓、普渡之車輛交會通行。

3.向縣府爭取都市計劃外之村落建築管理執照能續委由鄉公所代核發，以節省申請費用，並免往縣府奔波。

4.爭取萬丹國中成完全中學，增設高中。

3

林
枝

讚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39
年
9
月
15
日

初中畢業

1.設置鄉民時間、面對面溝通、實際解決鄉民的問 6.獎勵生育、繁衍人口，防止老化危機。

題。 7.推動老人關懷據點。

2.獎勵年輕人回鄉，投入農業生產，注入農村新動 8.水產養殖設施、容許使用。

力。 9.塑造優質居住環境，蛻變為高雄都會區後花園。

3.擴大發展牛乳、湧泉米、紅豆成為萬丹三寶。 10.爭取墾丁快線、八八快速道路萬丹交流道下設停車

4.辦理農產品評比，建構優良品牌。 站。

5.加強輔導產銷班，計劃生產穩定價格。

政 見號 次 相 片●●●選舉區 姓 名●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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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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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薦

之
政

黨

學 歷 經 歷

1

2

3

5

4

6

貳、萬丹鄉鄉民代表選舉候選人

1

劉
昭

相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41
年
10
月
13
日

第 16 、 17 、 18 、 19 屆鄉民代

表。

第 18 、 19 屆鄉民代表會主席。

現任：萬丹鄉民代表會主席。

高中畢業。

一、辦理都市計劃通盤檢討，加速開發。 五、建立慈善機構平台，扶助鄉內弱勢家庭。

二、遷建萬丹分駐所，萬丹消防隊至鄉公所旁成萬丹 六、配合農地政策依修改法規輔導農業加工廠及漁業

行政中心圈，原址開發成為萬丹商業中心，讓萬 養殖場合法化促進農業經濟發展。

丹中街繁榮再現。 七、結合產、官、學三方合作，舉辦多元藝文講座，

三、提倡鄉民運動風氣，舉辦各類運動競賽。 農技職訓活動，振興鄉內觀光產業行銷紅豆、牛

四、廣設日託照顧中心，解決老人問題。 奶等相關特產。

第
二

選
舉

區

政 見號次 相 片●●●選舉區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
薦

之
政

黨

學 歷 經 歷

7

8

貳、萬丹鄉鄉民代表選舉候選人

第
二

選
舉

區

政 見號次 相 片●●●選舉區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
薦

之
政

黨

學 歷 經 歷

1

郭
滿

嬴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28
年
10
月
22
日

民國49年畢業於省立屏東

工業高級職業學校電機科

畢。

2

李
彥

貴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37
年
12
月
27
日

竹惠宮管理委員會財務組長

萬惠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屏榮高商畢業

抱著一顆熱忱的心延續社區發展協會服務的精神

擴大來為本村民的福祉打拼

不分您我共同來打造一個美麗和諧的萬惠

參、萬丹鄉村長選舉候選人

萬
惠

村

1

2

萬
全

村

3

1

陳
家

盛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57
年
3
月
13
日

2

萬
安

村

3

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一、萬惠社區發展協會第一屆理事
長。二、萬丹鄉萬惠環保關懷協會

現任理事長。三、曾任台灣省立東
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家長會會

長。四、萬丹鄉萬惠村第14、15、
16、18、19屆村長及當選屏東縣

102年度特優村長。五、屏東縣萬

丹鄉民眾服務社理、監事。六、中
國航聯產物保險公司董事。

一、本著全民村長的理念，不分派別，全力為民徹底服務，打破意識型態，達到全民共識。

二、配合推行政府政令，積極爭取經費建設本村軟硬體設施。

三、重視垃圾分類回收及垃圾不落地政策，加強環境整潔按時消毒預防登革熱之發生，做好社區環境美綠化及排

水溝清理。

四、維護村民權益，積極推動幼兒教育及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關懷協助村內老人福利與中低、低收入戶照顧及

殘障者福利問題。

誠懇－認真－為萬安村打拼。

現任萬安村村長

屏東縣愛鄉協會理事

現任萬安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輔英技術學院（環境工程

科畢）

李
麗

雪

女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54
年
2
月
1
日

立法委員王進士第七、八屆助理日新商工畢

1.做專職的鄉民代表，認真打拼服務鄉親。

2.極力爭取婦幼、老人權益。

3.嚴格監督鄉政、落實鄉內建設及福利政策。

4.關懷弱勢協助爭取福利 。

5.透過縣級、中央民代爭取地方建設經費及福利經費。

李
建

霖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55
年
3
月
17
日

一、萬丹鄉萬泉寺總幹事。

二、屏東萬丹分駐所義警分隊長。

現任：一、屏東縣健康照護學會理

事長。二、屏東縣藥師公會

總幹事。三、萬丹鄉調解委

員會委員。四、大仁科技大

學屏東校友會常務理事。

五、萬丹鄉廣澤慈善協會常

務理事。

一、萬丹國小。二、新園

國中。三、大仁藥學專科

學校藥學科畢業。

一、爭取地方建設，並監督禁止地方資源外流。

二、配合鄉政，推動地方民俗活動及發展地方特色。

三、協助照顧弱勢，爭取關懷社區老人福利。

四、設立服務處，落實為鄉親服務。

五、全力為鄉親提供最佳醫療服務。

六、推動地方農產品特色，爭取農損災害補助，造福農民。

方
天

仕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47
年
8
月
25
日

萬丹鄉鄉黨部第八屆主任委員。

萬丹鄉鄉黨部第九屆主任委員。
高職肄業

1.爭取改善靈骨塔週邊道路。

2.爭取重陽節敬老金提高每人500元。

3.爭取萬丹區域聯合活動中心。

鄭
玉

媛

女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38
年
10
月
8
日

曾任萬丹鄉民代表第16、17、18屆

代表。
高中畢業。

一、爭取村落基層建設。

二、爭取文化活動，提昇鄉親生活品質。

三、優質、理性問政，監督鄉政。

四、極力推動鄉立老人日托休養中心，以提昇老人優質生活品質。

李
麗

卿

女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57
年
12
月
11
日

曾任萬丹鄉第15屆鄉民代表會主

席，第16、17、18屆鄉民代表會代

表。萬丹鄉農會第17屆理事長。現

任萬丹鄉第19屆鄉民代表會代表。

美和科技大學。
一、堅持做對的事！

二、堅持保護水源維護鄉民的權益。

洪
維

呈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62
年
8
月
8
日

美和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科

立法院國會助理（ 2000 ～ 2007 ）

縣長曹啟鴻服務團隊特別助理。

民進黨屏東縣黨部第 11 、 12 屆執

行委員。

民進黨第 13 屆全國黨代表。現任

萬丹鄉民代表。

民進黨屏東縣黨部第 14 屆評議委

員。

1.結合民意，反映民意，落實民意，為民眾陳情案件代言。

2.爭取經費，落實地方建設之需求，營造地方發展繁榮。

3.重視農業發展，提高農產品質，增加農民收入。

4.全力監督鄉政、理性問政，不因反對而反對。

王
金

義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42
年
1
月
2
日

萬丹國小、日新工商、新

基高中、高雄空大

萬丹鄉第 19 屆鄉民代表、萬丹鄉
萬全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萬丹鄉

調解會第 21 屆、 22 屆調解委員、
萬丹鄉扶輪社第 24 屆社長、國民

黨萬丹鄉黨部委員、萬丹鄉後備軍
人輔導中心顧問、十八氣功協會顧

問、四維國小家長委員會顧問、萬
丹國中家長委員會顧問、四維尊王
宮顧問

理性監督鄉政

關懷弱勢

爭取鄉內建設

做事公正公平

李
健

新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71
年
2
月
24
日

上興環保企業社負責人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 1.為民服務，爭取建設。

屏東縣萬丹鄉第 17屆鄉長暨第 20屆鄉民代表、村長選舉，經定於

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
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29日（星期

六）上午 8時起至下午 4時止

石
偉

勳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65
年
5
月
21
日

1. 萬丹國小家長會副會長

2. 萬丹獅子會第 4 屆會長

3. 萬丹鄉民眾服務社監事、顧問

4. 屏東縣園藝花卉公會理事

大仁藥專工業安全衛生科

1.爭取村內建設、推動燈光、路平、水溝通。

2.積極服務村民。

3.關懷村內弱勢族群，爭取弱勢福利。

陳
秋

菊

女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48
年
12
月
2
日

萬丹鄉婦女關懷協會現任 1 、 2 屆

理事長
高職畢業

蘇
秀

蘭

女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36
年
4
月
19
日

一、萬丹鄉萬全社區發展協會媽媽

教室班長。

二、萬丹鄉保全宮兩屆主任委員。

國小畢業。
為民服務全年無休。

爭取建設不分黨派。

李
孝

煬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29
年
8
月
17
日

保全宮副主委國民小學畢業
1.以服務村民為目的。

2.替村民謀福利。

張
原

惠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53
年
11
月
1
日

萬丹國中 萬丹鄉民防分隊長 真心服務、誠懇打拼、爭取建設。

（接續後版面）

第 12 、 13 屆鄉民代表

第 12 、 13 、 16 屆縣議員

第 13 屆萬丹鄉鄉長



政 見號 次 相 片●●●選舉區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
薦

之
政

黨

學 歷 經 歷

參、萬丹鄉村長選舉候選人

1

鄭
麗

水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27
年
6
月
29
日

萬後村第 18.19 屆村長。國小畢。
1.爭取建設。

2.骨力好差甲。

萬
後

村

1

萬
生

村

2

1

寶
厝

村

2

1

四
維

村

2

1

張
新

寶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40
年
5
月
3
日

1.曾任屏東縣萬丹鄉農會信用部主

任。

2.屏東縣萬丹鄉第18.19屆竹林村

村長。

3.現任民眾服務社理事長。

屏榮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畢。

1.推展社區農村再生計劃，創造地方產業文化，全力爭取重劃區道路柏油重新鋪設。

2.爭取舉辦社區聯誼聚落活動，凝聚社區向心力，結合志工為竹林社區而努力。

3.全力整頓環境，維護社區清潔，遏阻傳染病之發生，與健康照護體系共同守護村民健康。

4.近來高齡人口增加，本村辦理日托照護老人，讓年青人能安心上班工作。

5.結合治安單位，持續社區守望相助工作及配合「正確用藥」與「管制藥品」之正確觀念之宣導、防治，一起打

造向毒品說〞不〞的村里，共同守護村民安全與健康。

6.設置兒童讀本、刊物，供社區兒童閱讀使用，並結合愛閱網網站連結，鼓勵村內兒童多閱讀。

竹
林

村

2

李
仁

德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55
年
9
月
25
日

現任羊場管理人、乳品運輸負責

人、社區巡守隊顧問

新園國中、屏東高工（肄

業）

一、爭取社區建設、福利 

二、爭取老人關懷補助

三、河堤步道美化維護

四、全面修護社區監視系統

1

李
協

振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41
年
3
月
18
日

1.萬丹鄉水泉村第15、16 17

18、19屆村長

2.中鋼公司技術員

3.現任水泉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 、

高職畢業

1.落實政府推動清淨家園計畫，打造清淨家園。

2.協助社區推動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繼續執行社區關懷據點，關懷村內耆老、關懷村內弱勢家庭兒童等福利服

務。

1

施
宏

德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51
年
8
月
2
日

1. 田厝社區第五、六屆理事長。

2. 田厝村第十九屆村長（現任）。

萬丹國小、萬丹國中、志

成商工。

一、持續推動社區綠美化、建構優質生活環境。

二、結合社區全力推動農村再造。

三、配合警勤協力維護地方治安，確保全村祥和安寧。

水
泉

村
田

厝
村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四）選舉票顏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

之。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

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1.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八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日繼續居住者，有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

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長、原住民區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於選舉公告發布（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2.原住民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

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理員。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3.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用，予以追償。4.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5.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規定，經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6.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7.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六項規定，處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罰委託人及受託人。（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罰鍰。（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8.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ㄧ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9.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
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以下罰鍰。10.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

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

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1.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2.區域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3.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山地原住民」字樣。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4.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5.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6.區域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7.平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票為淺橘色。另平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票，應於右上角加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8.村（里）長選舉票為白色，但直轄市、市選舉委員會，得自行斟酌調整為粉紅色。
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1.圈選二人以上。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4.圈後加以塗改。
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8.不加圈完全空白。

刑。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上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

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

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

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

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

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

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屏東縣萬丹鄉第十七屆鄉長暨第二十屆鄉民代表、村長選舉投（開）
票所一覽表：

竹惠宮

四維國小教室

四維國小教室

第二老人會活動中
心

大憲宮會議室

萬丹國小教室

農惠宮

萬丹國小學生活動
中心
萬丹國小學生活動
中心

四維國小教室

四維國小教室

萬丹國小竹林分校
教室

水泉社區活動中心

田厝社區活動中心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屏東縣萬丹鄉惠安路11號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四維東路567號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四維東路567號

屏東縣萬丹鄉成功街二段157號

屏東縣萬丹鄉萬後村大憲街221號

屏東縣萬丹鄉寶厝村萬新路1497號

屏東縣萬丹鄉萬生村成功街一段46巷32號

屏東縣萬丹鄉寶厝村中興路二段712號

屏東縣萬丹鄉寶厝村中興路二段712號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四維東路567號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四維東路567號

屏東縣萬丹鄉竹林村竹林路351號

屏東縣萬丹鄉水泉村泉利街95號

屏東縣萬丹鄉田厝村寶田路508號

萬惠村

萬全村

萬全村

萬全村

萬後村

萬安村

萬生村

寶厝村

寶厝村

四維村

四維村

竹林村

水泉村

田厝村

全村

1-7,11-21

22-29

8-10

全村

全村

全村

1-9

10-18

1-8

9-16

全村

全村

全村

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 開 票 所 地 址 所屬村里 所 屬 鄰 別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李
妙

絹

女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50
年
10
月
15
日

屏東縣縫紉工業代表

屏東縣萬丹鄉婦女關懷協會理事

美容服務業32年

萬丹國中畢

潮州志成商工

聆聽村民的心聲，共同營造出全村成為一家親，共同成長達到全村和諧互助的理念，用管理的心態來營造萬生

村，用教育的信念打造萬生村的未來。鼓勵萬生村村民參與社區活動，安排一連串的才藝活動及民俗技藝之傳

承、幫助婦女學習第二專長，協助年輕一代技術學習，成立社區才藝教室，例如美容、美髮、舞蹈、電腦、保母

證照等，邀請本村有才藝的人士加入，把所學專長貢獻出來，結合全村民的力量互助、互諧，幫助弱勢家庭、照

顧老人及幼童。

劉
家

進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51
年
8
月
19
日

唐榮鐵工廠工會理事、監事會召集

人

萬丹鄉萬生社區發展協會第三屆總

幹事、第四屆理事長、萬丹鄉有愛

協會常務監事。

現任：萬生村村長

屏東高工畢業

1.爭取建設經費、營造更舒適的居家環境。

2.學童獎學金擴大至國中學生。

3.繼續營造社區老人照顧關懷據點。

4.關懷弱勢族群、中低收入戶及獨居老人。

5.配合政府政策推動社區產業發展、創造村民就業機會。

洪
隆

誠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42
年
9
月
9
日

79年台灣省營造業聯合會模範勞
工、89年中華民國營造業總工會模
範勞工、89年全國模範勞工（總統
府表揚）、中華民國泥水類粉刷項
乙級技術士、中華民國鋼筋類乙級
技術士、中華民國模板類乙級技術
士、中華民國營造業總工會理事、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代表、屏東縣
營造業職業工會理事、屏東縣建築
鋼筋工職業工會理事長

國小畢業

一、積極向民意代表、地方政府爭取經費來建設寶厝村，迎接美好未來。

二、運用勞、健保專業知識，協助村民辦理社會福利相關給付權益。

三、照顧弱勢，爭取村民福利。

邱
俊

欽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53
年
11
月
5
日

93 年屏東縣模範勞工、寶厝社區發

展協會第 3 屆 4 屆理事長

現任：寶厝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現任：寶厝社區發展協會環保志工

隊隊長。

高職

1.爭取社區建立活動中心

2.結合社區爭取建設與福利 

3.結合社區設立關懷據點以照顧本社區獨居老人及低收入戶。

4.爭取經費美化環境

5.爭取納骨塔回饋本社區居民

簡
銘

昌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51
年
5
月
1
日

現任村長國中畢

一、爭取經費擴建1-3道路綠美化工程

二、舊台糖鐵道擴建及拆除舊舍建立休閒三角公園

三、萬丹路二段設立自行車、人行步道讓村民有休閒、健身的空間。

四、公興街爭取水溝加蓋工程。

鄭
水

煙

男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33
年
12
月
26
日

1. 第 11.12 屆村長

2. 萬丹義消小隊長、顧問

3. 屏東一信理事

初中畢業

1.專心為村民服務

2.以服務為宗旨

3.為村民謀福利 

檢舉專線 0800-024-099
撥通後再  按 4( 免費電話)24小時

斷黑金                       反賄選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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